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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72936.html） 

 

附錄 

 

总局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核查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公告（2017 年第 63 号）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 号）的有关

要求，针对部分药品注册申请中的临床试验数据不真实甚至弄虚作假问题，2015 年 7 月 22 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2015 年

第 117 号），组织对已申报生产或进口的待审药品开展临床试验数据核查工作。此后，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先后发布《关于 8 家企业 11 个药品注册申请不予批准的公告》（2015 年第

229 号）、《关于 14 家企业 13 个药品注册申请不予批准的公告》（2015 年第 260 号）、《关于 7 家

企业 6 个药品注册申请不予批准的公告》（2016 年第 92 号）。上述公告中所述药物临床试验活

动中存在的数据不真实、不完整和不规范等问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

实施条例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的有关规定，给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带来隐

患，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现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核查中发现的

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公告如下： 

一、申请人、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和合同研究组织的责任： 

（一）申请人是药品注册的申请者和权利人，必须保证注册申请中临床试验数据的真实、

完整和规范，监督临床试验项目的实施，对所报申请资料及相关试验数据可靠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研究者受申请人委托具体实施临床试验项目，必须保证试验行为符合 GCP 规定，保

证试验数据真实、完整、规范及可溯源，对临床试验数据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承担直接法

律责任。临床试验机构是药物临床试验项目直接管理者，对临床试验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

规范性负有管理监督责任。 

  （三）临床试验合同研究组织受申请人委托，承担临床试验相关工作，对临床试验数据真

实性、完整性、规范性承担法律及合同约定的责任；对其出具的相关报告和数据承担直接法律

责任。 

二、违反 GCP 第六条、二十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四十条、四十八条、四十九条、六

十二条等规定的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数据造假： 

（一）编造或者无合理解释地修改受试者信息以及试验数据、试验记录、试验药物信息； 

  （二）以参比制剂替代试验制剂、以试验制剂替代参比制剂或者以市场购买药品替代自行

研制的试验用药品，以及以其他方式使用虚假试验用药品； 

  （三）隐瞒试验数据，无合理解释地弃用试验数据，以其他方式违反试验方案选择性使用

试验数据； 

  （四）瞒报与临床试验用药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瞒报可能与临床试验用药相关的严重不

良反应事件； 

  （五）瞒报试验方案禁用的合并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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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故意损毁、隐匿临床试验数据或者数据存储介质； 

  （七）其他故意破坏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真实性的情形。 

三、核查发现申请人、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直接责任人和主要研究者有第

二条所列数据造假行为的，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依法按以下原则处理，涉嫌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对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关于药品注册审评审批若干政策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230 号，以下简称第 230 号公告）发布后核查发现的药物临床试

验数据造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对药物临床试验

数据造假的申请人，自行政处理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三年内不受理其申报该品种的

药品注册申请。 

  （二）对第 230 号公告发布后核查发现的药物临床试验数据造假的申请人，自行政处理或

者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一年内不受理其所有药品注册申请，已经受理的不予批准。 

  在被处罚期间申请人如有确属临床急需的药物上市，可以根据有关规定提出申请，由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组织专家论证后，报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作出决定。 

  （三）对第 230 号公告发布后核查发现的药物临床试验数据造假所涉及的临床试验机构，

责令所涉及专业限期整改，整改期间不得再承接药物临床试验，已承接的药物临床试验不得入

组新病例；整改完成前不接受其参与研究的申报资料。药物临床试验专业整改完成后应委托第

三方机构审查评估，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申请，检查通过后恢复临床试验资格；

检查不通过的，取消其临床试验资格。 

  对主要研究者参与研究的所有已受理注册申请暂停审评审批。 

  临床试验机构同一个专业有两个及以上临床试验出现数据造假行为的，其专业完成临床试

验的所有已受理注册申请暂停审评审批。 

  临床试验机构有三个及以上临床试验出现数据造假行为的，吊销临床试验机构的资格，其

机构完成临床试验的所有已受理注册申请暂停审评审批。 

  （四）有第二条所列数据造假行为的品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直接处理其申请

人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在药品注册申报资料上签署姓名的相关责任人。如申请人认为有其他责任

人时，可在本公告发布一个月内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报告详细情况并注明其所负责任，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实后一并研究处理。 

  （五）对于本条第三项暂停审评审批的具体品种，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知申请

人，并向社会公开。申请人接到通知后 15 日内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撤回申请的，

视为主动撤回申请，按主动撤回有关政策处理。申请人认为其临床试验数据真实，能够作出合

理解释并提供证据证明的，可以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现场核查申请；经核查情况

属实的继续审评审批，不属实的将依法查处。 

  （六）对临床试验数据不完整、不规范，不足以证明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其注册申请

不予批准；仅存在数据不规范，通过补充资料可以完善的，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求

申请人一次性补充，补充后按程序进行审评审批。 

  （七）根据第二条认定的药物临床试验数据造假的药品注册申请人及其组织机构代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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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监查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名单，临床试验机构名单和组织机构代码以及研究者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名单，合同研究组织名单和组织机构代码以及项目负责人、监查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的名单信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申请人、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

组织作出处罚决定时一并向社会公布，并列入黑名单。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整改，整改期间不得再承接药物临床试验，

已承接的药物临床试验不得入组新病例；不按要求整改的，依法查处。 

（一）未经受试者知情同意，或者受试者未签署知情同意书，即违背方案对受试者开展临

床试验相关操作的； 

  （二）明知临床试验过程中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仍未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受试者，影响

受试者安全的； 

  （三）试验用药品保存、使用不当，影响受试者安全的； 

  （四）擅自将药物临床试验某些工作委托给无相关资质的单位或者人员，影响受试者权益、

安全以及药物临床试验结果的； 

  （五）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开展临床试验，明显影响到受

试者权益、安全以及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质量的情形。 

五、从重、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的具体情况。拒绝、逃避、阻碍检查的，依法从重处罚，

列入黑名单；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核查工作、及时说明和处理存在问题的注册申请的，可依

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要求，主动开展自查，主动报告问题，主动撤回申

请的，可以免除行政处罚： 

  （一）申请人在核查前主动撤回注册申请的，依据《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情况的公

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169 号），可以免于行政处罚；申请人可以按照

《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撤回品种重新申报有关事宜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13 号）有关要求重新开展或者补充完善临床试验。 

  （二）临床试验机构、合同研究组织自查发现数据不真实的，主动将具体品种、申请人的

名称以及不真实的具体问题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报告，同时告知申请人的，可以免除行政处罚。 

  在现场核查计划网上公示之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不真实的数据所涉及的品种

情况通知药品注册申请人，申请人在接到通知 15 日内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所在地

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撤回申请的，按主动撤回处理；未提出撤回的申请，并且在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现场核查中查实临床试验机构和合同研究组织报告存在问题的，依法从

重查处。 

六、处理及当事人的救济权利。 

对数据造假违法行为的处罚，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稽查局会同食品药品审核查验

中心（以下简称核查中心）、药审中心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名义作出决定；涉及完整

性、规范性问题的处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化妆品注册管理司会同核查中心、

药审中心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名义作出决定。处罚决定作出前，将书面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申辩，当事人应当于 3 日内提出。当事人的解释及接受解释的情况，在作出处罚决定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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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社会公开。处罚决定作出后，当事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必要时可以进行听证或者听取专家咨询委

员会的意见。 

特此公告。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 年 5 月 22 日 


